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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錄暨節譯文） 
路博邁投資基金 
註冊辦公室 

70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包含責任各自分離之子基金之傘型基金 
 

董事：Gráinne Alexander, Tom Finlay, Michelle Green (英國), Naomi Daly and Alex Duncan (英國) 
公司註冊辦公室號碼 336425 

 

路博邁投資基金之董事（下稱「董事」）對本通知所含資訊之正確性完全負責，並經

所有合理之詢問後，依其最佳之所知所信，確認並無其他事實之遺漏將導致任何誤導

陳述。 
 
本通知係屬重要且須台端的立即注意。若台端對所須採取之行動有疑問，台端應該向 
台端的證券經紀商、銀行經理人、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或其他獨立財務顧問尋求

建議。若您業已出售或轉讓所有股份，請立即將本通知一次轉交買受人或受讓人，或

透過證券經紀商、銀行或其他使該出售或轉讓生效之代理人，以儘速轉達給買受人或

受讓人。 

 
本通知尚未經愛爾蘭中央銀行（下稱「中央銀行」）審閱，且本通知可能必須變更以

符合中央銀行之規定。董事認為本通知所含資訊或所述之提案，均未與其所適用之中

央銀行法規或指引相衝突。 
 

2024 年 10 月 8 日 
親愛的股東， 
 
路博邁投資基金（下稱「本公司」） 
 
謹致函本公司之股東。本通知目的係為通知 台端有關本公司及其部份子基金（下稱

「基金」）之數項主要變更，該變更將被反映於本公司修正後之公開說明書及基金之

補充文件（合稱「文件」），並預計將於 2024 年 12 月 12 日或其前後，由中央銀行核

備，除本通知另有說明外，公開說明書及基金補充文件也會在該日生效（下稱「生效

日」）。本通知中所有使用且未定義之詞彙，應與本公司 2024 年 7 月 1 日之公開說明

書（下稱「公開說明書」）所使用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1. 公開說明書之修正 
 

a)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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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更新「永續投資標準」章節 
 
將就「永續投資標準」章節進行數個說明性及時間進展性之修改。具體而言，本章

節將被更新以說明以下內容： 
 
公開說明書中將新增「歐盟氣候指標標準排除政策」子章節，說明管理機構及/或次

投資管理機構已採用之政策，為特定基金納入若干「歐盟氣候過渡指標」（「EU 
CTB」）及「歐盟巴黎一致指標」（「EU PAB」）之排除政策，如相關補充文件

（如適用）所敘述（「歐盟氣候指標標準排除政策」）。管理機構及/或次投資管理

機構已致力與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之使用 ESG 或永續相關詞彙之基金名稱指引

（「ESMA 基金名稱指引」）保持一致性，且「歐盟氣候指標標準排除政策」業已

經採納，以於該指引生效時符合相關規範。 
 
根據相關補充文件所載之「歐盟氣候指標標準排除政策」，使用社會、治理或過渡

相關詞彙之基金，將適用 EU CTB 所指引之排除政策。使用環境、影響或永續相關

詞彙之基金將適用於 EU PAB 所指示之排除政策。當過渡相關詞彙及環境或影響詞

彙合一使用時，將適用 EU CTB 排除政策。此外，未使用社會、治理或過渡相關詞

彙者，或未使用環境、影響或永續相關詞彙之基金，得選擇適用「歐盟氣候指標標

準排除政策」。於此情況，將於相關補充文件中說明。 
 
EU CTB 及 EU PAB 排除政策均禁止投資於下列由管理機構及/或次投資管理機構識

別出之公司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 根據爭議武器政策之定義，企業涉及爭議武器之終端製造或製造爭議武器所使

用之零件者； 
• 根據全球標準政策之定義，違反符合國際標準之 UNGC 原則、OECD 指引、

UNGPs 及 ILO 標準者；或 
• 根據永續排除政策之定義，涉及煙草製造者。 
 
除上述排除政策外，EU PAB 排除政策將涉及下列化石燃料相關活動之公司發行人

排除在外。 
 
各遵循 EU PAB 排除政策之基金將遵守下列規範： 
 
• 燃料煤：基金不得投資於其收入來源 1%或以上來自從事探勘、開採、開發、分

配或精煉硬煤及褐煤之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 石油燃料：基金不得投資於其收入來源 10%或以上來自從事勘探、開採、分配

或精煉石油燃料之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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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體燃料：基金不得投資於其收入來源 50%或以上來自從事勘探、開採、製造

或配送氣體燃料之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 發電：基金不得投資於其收入來源 50%或以上來自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超過 100克

二氧化碳當量/千瓦時之發電活動之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為免疑義，此等更新不會對相關基金之現有部位或投資策略產生重大影響。 
 
「燃料煤參與政策」子章節將被進行更新，以說明管理機構及/或次投資管理機構亦

將自投資初始，對現有之以下公司之投資進行正式審查，並經路博邁 ESG 委員會核

准：(i) 其自燃料煤開採之收入增加超過 25%；或 (ii) 擴大新燃料煤發電廠者。我們

確認此等變更不會對適用燃料煤參與政策之基金之現有部位或投資策略產生重大影

響。 
 

c) 更新「定義」章節 
 

「定義」章節將進行更新，以新增「歐盟氣候過渡指標排除政策」及「歐盟巴黎一

致指標排除政策」詞彙之新定義，於公開說明書中提及此等詞彙時，分別係指根據

2019 年 11 月 27 日歐洲議會及理事會之(EU) 2019/2089 規則下之歐盟氣候過渡指標

及歐盟巴黎一致指標排除政策，該規則修訂了(EU)2016/1011 規則有關歐盟氣候過

渡指標、歐盟巴黎一致指標及指標永續相關揭露。此外，「定義」章節亦將進行修

改，以新增「公司發行人」之定義，以說明當於公開說明書或補充文件中提及該詞

彙時，亦得代表類主權發行人。同時，亦將新增「次分銷機構」之定義，以說明該

詞彙係指由分銷機構不時任命作為本公司之次分銷機構之任何公司或其他實體。 

 
d) 更新「管理機構」子章節 

 
「經營及管理」章節下之「管理機構」子章節將進行修改，以反映 Patrick Lomelo
近期辭去管理機構董事職務。 
 

e) （略） 
 
f) 更新「費用及開支」子章節 

 
「費用與開支」章節中之「管理及分銷費」子章節及「行政費用」子章節將進行修

改，以進行一些說明性修訂，以說明現有應支付之行政費用範圍，包括因管理機構

及/或次投資管理機構為各基金提供行政支援服務而應支付予管理機構之費用，並說

明管理機構可自相關基金資產中獲取補償之費用類型。然而，為免疑義，我們確認

此方面之實際費用不會發生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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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充文件之修正 
 
a) 適用於所有第 8 條及第 9 條基金之一般性更新 

 
各第 8條及第 9條基金之「SFDR附錄」將進行更新，以反映特定時間進展之變化，

並納入部分現行實施作法之額外資訊。部分「SFDR 附錄」亦將進行更新，以更精

簡之方式呈現先前已涵蓋之資訊，以利閱讀。 
 
補充文件及各第 8條及第 9條基金之「SFDR附錄」將全面性更新（如有相關），採

用「ESG 排除及參與政策」一詞，取代「ESG 排除政策」，此係因燃料煤參與政策

係一參與政策。然而，為免疑義，此僅係為說明而為之修訂，並不代表實際政策之

任何變動。 
 
請注意，除本通知明確揭露之變更外，我們確認，對各第 8條及第 9 條基金「SFDR
附錄」所為之任何變更，均不代表改變此等基金現有之投資策略。 

 
b) 特定第 8 條及第 9 條基金提倡之環境及社會特徵之更新 

 
除上述外，特定基金之「SFDR 附錄」中有關其提倡之環境及社會特徵將進行多項

修訂。此等變更係為了與最近一次審查中，對 NB 重要性矩陣所為之定期更新保持

一致性。如公開說明書中所述，NB 重要性矩陣著重於與相關產業部門及/或主權發

行人最具重要性之 ESG 風險與機會驅動因素的環境及社會特徵，並會定期進行審查

及更新，以考量方法論之變化或新數據之可得性。然而，為免疑義，此等更新不會

對相關基金之現有部位或投資策略產生重大影響。 
 

c) ～ o)（略） 
 

p) NB 策略收益基金（Neuberger Berman Strategic Income Fund）（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之更新 
 
此基金補充文件中之「投資方法」、「工具/資產類別」及「投資限制」章節將進行

修正，以說明此基金得投資於其表現與特定定義之損失事件相關之保險連結證券

（「ILS」）（如目前補充文件中所載）以及 ILS 相關產品。我們確認此等變更僅

係基於說明目的，以反映香港之相關監管要求，且此等變更不會對本基金之現有部

位或投資策略產生任何影響。 
 
（略） 

 
q)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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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NB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之更新 

 
自 2024 年 9 月 23 日起，香港交易所實施在惡劣天氣條件下之香港證券及衍生品交

易後，即使香港處於惡劣天氣條件下，本基金之交易及結算係遵循常規。因此，本

基金補充文件「定義」章節中之「營業日」將進行更新，刪除與香港惡劣天氣豁免

相關之相關段落，當香港發生此等惡劣天氣事件時，仍將屬本基金之「營業日」。

因此，本基金於曆年中之營業日數量可能會增加。為免疑義，這些「營業日」定義

之變更將自生效日起生效。 
 
s) NB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euberger Berman High Yield Bond Fund）（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且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之更新 
 
本基金之補充文件中之「工具/資產類別」章節將進行更新，以說明本基金可投資於

其他集合投資計劃。請注意，雖然本處之揭露將被涵蓋於多個補充文件中，惟公開

說明書中已經有此規定，現僅係將其納入本基金之補充文件中，以確保完整性。然

而，為免疑義，此等變更並不代表本基金現有投資策略之任何變動。 
 
本基金補充文件中的「投資限制」章節亦將進行更新，以說明現有對於投資於應急

可轉換債券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此業已於補充文件之「工具/資產

類別」章節中揭露）。為免疑義，此等修訂僅係基於一致性目的，不會對本基金之

現有部位或投資策略產生任何影響。 
 
此外，本基金之補充文件中之「工具/資產類別」及「投資限制」章節將進行修訂，

以說明現有對於投資於擔保貸款憑證不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係包括

對擔保貸款憑證之任何直接及間接曝險。 
 
t) （略） 

 
u) （略） 

 
v) NB 次世代通訊基金（Neuberger Berman Next Generation Connectivity Fund）（舊名

稱：Neuberger Berman 5G Connectivity Fund）之更新 
 
NB 次世代通訊基金（舊名稱：Neuberger Berman 5G Connectivity Fund）補充文件中

之「投資方法」章節將進行更新，以將所有提及「行動網路及 5G 通訊」處，替換

為「次世代通訊」。請注意，對於本基金相應之「SFDR 附錄」中之投資策略描述

亦將進行相應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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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些微修訂係基於為了與本基金之投資策略能更佳保持一致，並確保描述不會過

時。我們確認此等變更不代表本基金投資策略之任何變動，並且不會對本基金現有

部位產生重大影響。 
 

w) ～ y)（略） 
 

z) NB 新興市場股票基金（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Fund）之更新 
 
本基金補充文件中之「指標」章節將進行更新，以說明本基金所使用之相關指標之

全名，即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Total Return, Net of Tax, USD)。為免疑義，

請注意此修訂僅係基於說明目的，並不代表本基金所使用之實際指標有所變更。 
 
aa) ～ cc)（略） 
 
請注意，此次亦將進行額外之些微修正，包括對文件為了確認、一致與說明而為之編

輯，及一些隨時間經過所為之變更，在本通知中並未特別提及。於本通知發布之日後，

亦有可能對文件進行其他修正，以反映中央銀行在文件審查過程中之意見。 
 

除本通知另有揭露外，為避免疑慮，上述變更將不會(a)對下述事項產生重大影響 (i)基
金之投資目標和政策；(ii)基金運用和管理的方式；及(iii)基金之特徵及整體風險概況；

以及(b)增加基金或股東應付費用的等級，或重大變更管理基金之費用水準/成本。也並

未預期股東將因上述變更受到重大影響或損害。董事並對本通知所載資訊負責。某些

當地語言翻譯的版本得於經要求後提供。最後，因上開所述變更所產生之費用，將由

本公司負擔。 
 
請注意，上述提議之更新毋庸召開股東大會或進行表決，因此台端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此外，本通知僅作通知用途，台端毋須回覆本通知。股東如因本通知所載之上述變動

而不擬繼續投資該基金，台端得於任一交易日，根據文件所載之一般程序，要求買回

或轉換其股份。目前，本公司不會就買回或轉換股份收取任何買回或轉換費用。然而，

請注意，股東可能須依其與其投資所經的中介機構／銷售機構所約定之金額，支付有

關買回或轉換股份的額外費用及服務費用。 
 
一旦經備查，經修訂之文件及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得於任何交易日之一般營業時間內，

於行政管理機構之註冊辦公室查閱，並得於管理機構之網站 www.nb.com 上取得。 
 

如台端對此事宜有任何疑問，請不吝與台端之銷售代表或與本基金之境外基金總代理

人（電話：+886 2 8726 8281，地址：中華民國臺北市 110 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68 號

20 樓）聯繫。 
 



(中譯文僅供參考，與原文相較不盡完整，亦有歧異，如有疑義應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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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elle Green 
董事  
路博邁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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